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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情 書 

 

內政部原定 103年 01月實施新版「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分類制度

(俗稱二類謄本)」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統一編號、部分住址等

資料，此事經全國各縣市不動產仲介公會理事長共同聯繫國、民兩黨立法委

員連署並召開公聽會，並做成決議(附件一)。然而，內政部卻不採納決議案，

斷然宣布新制將在 103年 09月 15日實施(附件二)。 

內政部無視我十萬房仲人員的聲音，必將對我業者(從業人員)造成巨

大、無情的衝擊。民眾的不動產交易安全性亦為堪慮！ 

敬愛的 陳超明立委、 徐耀昌立委向來對房仲經紀業的產業發展及從業

人員的辛勞更是關懷備至，本會再次的請求能再為十萬從業人員發聲，力陳

主見，則我房仲經紀業甚幸，全國各縣市不動產經紀業及全體十萬從業人員

必當感恩載德！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陳騰玉暨全體理監事    全體會員公司暨從業人員 

敬祈順頌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0 5 月 0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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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謄本隱匿部份登記事項對我不動產經紀業之影響 

及建議新制修正方案說帖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壹、前言 

緣內政部於 103年 2月 27日發布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24條之 1有關二類土地登記及

地價資料(以下簡稱謄本)核發之規定，並定自同年 9月 15 日起施行。修正後之第二

類謄本， 隱匿登記名義人之出生日期、部分統一編號、部分住址等資料，並得由任何

人申請之；另外，經登記名義人同意公開者，或者具有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

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得申請附具完整住址資料之第二類謄本，此舉造成本不動產

經紀業嚴重性之衝擊。由於事涉 6800家不動產經紀業及 10萬名不動產經紀業從業人

員之產業權益，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全國聯

合會)特提出新制二類謄本影響不動產交易市場、交易安全之缺失。 

 

一、現行不動產謄本制度具有一定的多重功能，新制二類謄本反將降低原有功能 

1.現行謄本(土地、建物)實施制度符合物權公示原則 

2.現制具備定分止爭的功能 

3.現制可保障維護交易次序 

4.現制有資訊透明、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之功效 

5.現制符合不動產公示原則 

二、關於現行謄本公開所有權人地址始能物權公示原則具體落實，物權公示制度有助

於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進物的迅速流轉，使其物盡其用 

三、保障買受人能夠預為查閱、求證出賣人之真實性、避免交易之不確定性風險增高，

避免出賣人故意或過失隱匿相關之資訊 

四、嚴重影響不動產交易安全，因為不動產交易習慣上，恐難以要求買受人欲買不動

產需要要求出賣人預為提供及揭露相關資訊之方式。 

五、違反法律賦予經紀業之法定調查之職責(參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條以降

及民法第 567條)，使交易輔助人能依其法定職責預為調查及求證、盡其法定解明

義務，保障交易安全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95%88%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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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況本經紀業之經紀人乃國家考試及格並須從事實務經驗一年以上之歷練，豈能因

少數擾民而架空國家證照法治之權威性及專業性，更危及交易安全。 

七、違反世界潮流，不動產交易現行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皆由交易輔助人協助完成交

易，豈能對交易輔助人嚴苛限制。 

八、影響資本市場之流通、更影響到地方稅收大幅減少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九、授權法規(土地法 37條之 1第 2項授權訂定土地登記規則)豈能扞格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及民法之法律明定之法定調查、解明職責嚴重違反法律優位原則及法體

制之紊亂。 

十、無法直接證明擾民事件與謄本利用性之絕對關連性，輕易修訂謄本分類制度無法

必然杜絕擾民事件，況擾民事件並非絕對出於本經紀業之從業人員所造成，不動

產交易安全與擾民事件利益衡量價值判斷之下，當以不動產交易安全為優先。 

十一、修正草案變更謄本分類之內容，將使地政士法第 18條形同具文，無法確實查證

及求證當事人雙方，使交易安全制度審查落空。  

十二、目前內政部已推動委託承購法制化，不動產經紀業受理買方委託承購時尤應賦

予調閱詳細之二類謄本權利 

     

貳、針對上述之缺失，全國聯合會特此提出相關之主張及建議，希  鈞部採納： 

 

一、新制二類謄本實施將造成不動產經紀人之調查義務無法落實，故賦予國家考試專

業證照之不動產經紀人得申請完整謄本實務上有其必要 

    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已將買賣標的物之土地「有無無權

占用之情形」、「有無供公眾通行之私有道路」、「基地對外道路是否通行」納入不動產

經紀業應調查事項，該等事項仍需調閱完整謄本與鄰地或占用人連繫始能釐清相關事

實，一旦新制實施無疑將導致不動產經紀業恐處於隨時受罰之狀態，故開放如上述國

家考試專業證照之交易輔助人(不動產經紀人)得申請完整謄本實務上有其必要。 

 

二、委託承購應記載及不得記載即將法制化，新制二類謄本對於持有委託承購契約書

之不動產經紀業應賦予所屬不動產經紀人調閱完整謄本之權利，應符法律上之法定職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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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正之二類謄本規範允都市更新於一定比例得聲請相關人之二類謄本詳細資

料，在不動產經紀業委託承購契約書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即將法制化同時，卻禁止我

房仲業受理委託承買當事人之委託申請時申請買賣標的物之屋主住址資訊，顯不合

理。故本全聯會主張不動產經紀業受買方委託代為尋屋或簽訂委託承購契約書購買

時，該受託經紀業所屬之不動產經紀人可調閱二類謄本之完整謄本，以符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 1條的立法目的及第 22條以降之法定職責及民法第 567條調查解明義務

之法律上法定職責。 

 

三、對於違反使用規定之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已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不動產仲介經

紀倫理規範均可併予處罰，將可杜絕濫用 

    在賦予不動產經紀業於受委託時其所屬經紀人可調閱完整權利，對於濫用謄本之

現象將可有效管制，一旦發現違規使用(公部門均有申請人資料)，不動產經紀業與不

動產經紀人將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罰外，另有不動產仲介經紀倫理規範亦有對不動

產經紀業者處罰，上述兩項將可杜絕濫用。 

 

四、建議將「受有買方委託承購之不動產經紀業所屬之不動產經紀人可調閱完整謄本

之權利」納入本次修正草案，並訂為期 2年觀其成效再作檢討 

    本全聯會建議於「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草案第三點增列第 10項

或放寬第 9項之解釋」准納入「受有委託承購之不動產經紀人可調閱完整謄本之權利」

之規定，將符合專業證照交易輔助人之專業性，並可維護我國不動產交易市場之安全

性減少交易糾紛。 

 

結論 

    新制二類謄本訂於 103年 9月 15日推動，預期將對於不動產房仲業將產生巨大衝

擊，尤其對於單店房仲業者無疑將面臨全面倒閉危機，對於重要政策實施  鈞部應顧

及房仲業所面臨困境及產業之生機，分階段推動不宜衝擊過大，本全聯會提出建議將

「受有買方委託承購之不動產經紀業所屬之不動產經紀人可調閱完整謄本之權利」納

入本次修正草案內容，並訂為期 2年視其成效再作檢討，如此將可減少對產業過大之

衝擊。 



 5 

 



 6 

 



 7 

 



 8 

 

 

 

 

 

 


